
嘉義縣溪口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申請使用本鄉殯葬設施得免收 

     標準費用，但以本所指定為 

     限，若欲自行選位者，依收費   

     標準收取三分之一使用規費：                

     一、 殉職或因公死亡之警察人 

         員、消防人員、民防法規 

         定之民防人員(含義勇警 

         察、義勇消防)、現役軍 

         人、警員、公務人員或其 

         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 

         員因公死亡，備有證明文 

         件者。             

     二、 亡者為當年度列冊有案之 

         各款、各類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戶。             

     三、本鄉轄內之無主屍體。             

         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申請使用本鄉殯葬設施得依照 

     收費標準收取三分之一使用規 

     費。：      

     一、 亡者未有直系親屬而獨居 

         者。 

     二、 曾任職本所暨所屬機關及 

         代表會服務年資合計滿十 

         年以上之離、退休員工， 

         持有服務證明者或相關證 

         明文書者。          

         公墓墓基之使用期限屆滿 

     起掘時，亡者之直系親屬為本 

     鄉當年列有案之第一、二、三 

     款低收入戶者，得比照前二項 

     收費。                      

         他鄉鎮市居民申請使用本 

     鄉殯葬設施，依收費標準提高 

     一倍收費。 

第三條   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申請使用本鄉殯葬設施得免收 

     標準費用，但以本所指定為 

     限，若欲自行選位者，依收費   

     標準收取三分之一使用規費：                

     一、 亡者設籍於本縣或於本縣 

         警消單位服務殉職或因公 

         死亡之警察人員、消防人 

         員、民防法規定之民防人 

         員(含義勇警察、義勇消                    

         防)，以執行民防法規定之 

         勤務致因公死亡者及現役 

         軍人、警員或公務人員因 

         公死亡，備有證明文件者。             

     二、 亡者為當年度列冊有案之 

         各款、各類低收入戶。             

     三、本鄉轄內之無主屍體。             

         亡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申請使用本鄉殯葬設施得依照 

     收費標準收取三分之一使用規 

     費。：      

     一、 亡者未有直系親屬而獨居 

         者。 

     二、 曾任職本所暨所屬機關及 

         代表會服務年資合計滿十 

         年以上之離、退休員工， 

         持有服務證明者或相關證 

         明文書者。          

         公墓墓基之使用期限屆滿 

     起掘時，亡者之直系親屬為本 

     鄉當年列有案之第一、二、三 

     款低收入戶者，得比照前二項 

     收費。                      

         他鄉鎮市居民申請使用本 

     鄉殯葬設施，依收費標準提高 

     一倍收費。 

一、刪除文字和修改

及增加標點符號並配

合殯葬管理條例增訂

第二十一條之二規

定，增加殉職之其他

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

人員，且不限於設籍

本縣或於本縣警消單

位服務及執行民防法

規定之勤務。 

二、配合殯葬管理條

例修正第二十一條之

一規定，增加中低收

入戶優惠方式。 

 


